
附件

2022年版焦作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涉及司法行政部门）
	序号
	市级主管部门
	事项名称
	焦作市实施机关
	设定和实施依据

	第一部分：中央层面设定市级及以下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

	82
	市司法局
	法律职业资格认定
	市司法局（受理，由司法部认定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《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》

《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》

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

	83
	市司法局
	律师执业、变更执业机构许可（含香港、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及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、变更执业机构）
	市司法局（初审）；县级司法行政部门（初审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豫发〔2021〕23号）

	84
	市司法局
	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
	市司法局；县级司法行政部门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2〕52号）
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豫发〔2021〕23号）

	85
	市司法局
	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
	市司法局（初审）；县级司法行政部门（初审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豫发〔2021〕23号）



